廉洁自律公约

为切实加强公司廉洁自律管理，提高全员廉洁自律意识，从思想源头上杜绝违规违纪事件的发生，树立良好形象，特制定本公约：
一、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不断提高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带头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作坚决斗争。 
二、不准收受勘察、施工、监理、材料供应、商业合作等业务单位、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的，必须及时向公司说明情况；
三、不准接受可能对严格执行工程建设管理规定有影响的礼物馈赠和宴请；
四、不准在勘察、施工、监理等业务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有关票据；
[bookmark: _GoBack]五、不准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在经济往来中违反有关规定，以各种名义收取回扣、中介费、手续费等归个人所有。
六、未经公司研究决定的事项，不得私自承诺；
七、不准用公款支付个人名义的宴请。不准违反接待规定进行公关接待和业务接待。
八、不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非法手段获取利益。
九、处罚条例
1、如发现利用职务之便收取现金、财物等价值500元以下者，勒令退回，并开除处理。
2、如发现利用职务之便收取现金、财物等价值500元-2000元以下者，勒令退回，并处以1000元绩效扣款，并开除处理。
3、如发现利用职务之便收取现金、财物等价值2000元-5000元以下者，勒令退回，并处以2000元绩效扣款，并开除处理。
4、如发现利用职务之便收取现金、财物等价值5000元以上者，或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被立案追究其法律责任者，勒令退回非法财产，并处以5000元绩效扣款，并开除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5、如员工因无私舞弊、贪污受贿造成的企业损失，由员工根据情况承担赔偿。
承诺人认真阅读并遵守上述九条公约规定，自觉遵守公司颁布的各项规章制度。
承诺人愿自觉接受公司任何人的监督，如违反上述承诺，其自愿接受公司给予的全部处罚。触犯法律的愿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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